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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神公园行罚决字
〔2025〕5号

食用陆生野生
动物制品

张某某 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制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
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、参照《湖北省林
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指导标准
（2023年修订）》（鄂林规范〔2023
〕79号）的裁量基准，没收野生动物中
华鬣羚制品；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
动物中华鬣羚价值20000.00元，给予

野生动物价值10倍的处罚，罚款
200000.00元（大写：贰拾万元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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